[bookmark: _GoBack]新竹縣政府補助
被補助單位名稱
辦理115年度文化健康站服務契約書
新竹縣政府（以下簡稱甲方）補助（被補助單位名稱）（以下簡稱乙方）辦理「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有關事宜，經雙方同意訂定契約條款如下：

第1條  補助期間：自核定日（　年　月　日）起至115年12月31日止。
第2條  乙方接受甲方補助辦理之業務：
1、 文健站名稱：______縣（市）_____ 鄉（區鎮）文化健康站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服務區域範圍：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列出服務之鄉（鎮、市、區及村里名稱）。
3、 服務對象：
（1） 55歲以上衰弱、亞健康及獨居、輕度失能、及55歲以下得自理之身心障礙之原住民族長者。
（2） 65歲以上之非原住民族長者。
4、 服務項目及內容：
（1） 應提供下列服務：
1. 簡易健康照顧服務。
2. 延緩老化失能活動:
（1） 活力健康操。
（2） 文化藝術。
（3） 心靈課程。
（4） 文化音樂活化腦力。
3. 營養餐飲服務（共餐或送餐）。
4. 居家關懷服務。
5. 生活與照顧諮詢服務。
6. 量能提升服務(類家托服務、簡易居家服務、陪同外出或就醫、及其他符合在地需求之長照創新服務)。
7. 連結、轉介服務(輔具提供、居家護理、社區級居家復健)其他服務(如電話問安)。
（二）服務時間：每週至少開放5日，開放時間原則自每日上午8時至下午4時。開放時間為每週○、○、○、○、○(不含星期日)。
（三）服務規模：至少服務○位以上之原住民老人。
第三條  補助經費：總金額為新台幣　　　萬 　　元整。
第四條  補助經費之撥付方式：
一、	第1期款(60%)：簽約完成並俟原民會補助經費撥付本府後，撥付第1期款(核定經費60%)。
二、	第2期款(30%)：1至5月之核銷資料送府後，撥付第2期款(核定經費30%)。
三、	第3期款(10%)：6至8月之核銷資料送府後，撥付第3期款(核定經費10%)。
四、 維續文健站前年度賸餘款經催辦後仍未繳回者，當期撥款時一併辦理賸餘款抵扣。
第5條 補助經費之核銷期限：
一、	乙方應於115年6月30日前，將1至5月之原始憑證函報本府核銷，俾核撥第2期款。
2、 115年9月30日前，將6至8月之原始憑證函報本府核銷，俾核撥第3期款。
3、 116年1月15日前，將全年度支用單據函報本府核銷，經本府主計處審核所送單據經費無誤後，將發函通知繳回賸餘款。
4、 乙方辦理核銷時，應依序檢附下列文件：
（1） 領據。
（2） 經費支出憑證黏存簿。
（3） 經費補助分攤表。
（4） 費用結報明細表（請列示活動總經費）。
（5） 支出憑證粘存單（原始收據或發票黏貼於此）。
（6） 執行成果報告（含老人活動之照片）。
（7） 其他證明文件及相關負責人或行政顧問、輔導、活動及會議之紀錄。
5、 乙方未依期限辦理核銷者，列入下年度重點輔導對象。
第六條  契約變更：契約之變更，非經甲方及乙方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者，無效。 
第7條   契約終止：
一、乙方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一）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二）偽造或變造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三）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四）乙方未依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之次日起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善者。
（五）於契約期間違反「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執行單位品質管理記點規定」(契約附件)之違約事項記點達10點者。自第一次違約記點之日起算，以當年度期限為計點計算基準。
二、本契約終止時，自終止之日起，雙方之權利義務即消滅且雙方互負相關之保密義務 
第8條   爭議處理：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訟庭」受理簡易案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受理一般案件。
第9條   給付延遲處理:若乙方未依本契約規定履約繳納賸餘款或違約金之款項，經甲方書面通知催告後10日內仍未繳納者，乙方願受執行，並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48條第1項規定，移送強制執行。
第十條 其他事項：
一、乙方應依政府相關會計規定辦理核銷。
二、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方如未依照契約規定所訂之期限辦理核銷，應按逾期日數，每日300元計算逾期違約金。
三、乙方逾期違約金之支付，由甲方當期補助經費中扣抵：其有不足者，得通知乙方繳納。
四、乙方逾期違約金之總額，以核定補助計畫之業務費之5﹪為上限
五、本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且應依核定計畫之補助項目執行與支用，除經函請甲方同意者外，各補助項目不得任意流用。
六、文健站執行單位應於每個月10日前核實撥付照服員薪資。
七、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悉依原住民族委員會「115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及其附件、民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契約1式4份，由甲乙雙方各存2份。


立約人：
　　 甲方：新竹縣政府
　　 地址：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代表人：縣長 楊文科
　　 聯絡人：承辦人 葛瑋璿
　　 電話：(03)5518101分機5620


　乙方關防(大章)

　 乙方：
　　 地址：
　　 代表人：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人：
　　 電話：
乙方(小章)







中華民國115年1月1日


新竹縣政府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執行單位品質管理記點規定

1、 依據
1、 原住民族委員會115年度推展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文化健康站實施計畫。
2、 新竹縣政府補助辦理115年度文化健康站服務契約書。

2、 目的
為確保本縣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服務使用者權益，提升本縣文化健康站執行單位(下稱單位)服務品質，訂定服務品質管理違約記點規定。

3、 處理原則
1、 經查證各項缺失屬實依規定記點，每次違約記點時，本府將以書面通知單位限期改善，並由執行單位函覆本府改善情形。
2、 單位於契約期間違約記點達10點者，依新竹縣政府補助辦理115年度文化健康站服務契約書第七條予以終止契約。
3、 記點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本府得依實際需要修正或另行補充規定。
  
4、 違約事項
	分類
	事項
	點數
	基準

	契約管理
	一、針對開站日期、地點異動，未於異動日前三日至原住民族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系統進行特殊日期維護申請，並通報本府及所轄鄉鎮公所原住民社工員。
	2
	每次

	
	二、於原住民族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系統資料服務紀錄登載不實(日期、時段、項目、服務人員)。 
	2
	每次

	單位服務品質管理
	一、計畫負責人或照顧服務員，無正當理由未全程參加本府辦理業務聯繫會議或其他應出席之會議。
	2
	每次

	
	二、未依規定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含食安險)、照顧服務員工資、工時、休息、休假、例假日、國定假日等勞動條件、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其他應投保保險規定。
	1
	每案

	
	三、照顧服務員異動，未依照服員離職處理原則一個月前函報本府。
	1
	每案

	
	4、 計畫負責人及照服員未主動參與公、私部門辦理之長期照顧在職訓練至少20小時。
(1) 本府辦理延緩失能體適能計畫、懷舊計畫及食療計劃之課程。
(2) 新竹縣政府衛生局辦理之長期照顧相關課程。(如失智課程、長者營養健康課程等)
(3) 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健康站專業服務團隊辦理之課程。
(4) 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與文化敏感度課程。
(5) 長期照顧服務相關法令及工作倫理課程。
	1
	每案

	
	五、經民眾陳情或申訴經查證屬實，責任歸屬執行單位者。 
	3
	每案

	
	六、每日上午實際到站人數低於服務人數60%達3次者。(達3次後重新計算)
	2
	每次

	
	七、未於原住民族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系統製作服務紀錄。
	1
	每次

	
	八、未按月一次撥付支給工作人員薪資。
	2
	每案

	
	九、倘文健站執行單位勞資糾紛，且責任歸屬於文健站執行單位。
	2
	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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